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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规定 

1.1 适用范围 

本技术要求规定了干旱灾害致灾调查与评估、风险评估、风险区划以及防治区划的目标、

原则、范围、内容、方法及成果要求等。 

1.2 基本单元 

以县级行政区为调查与评估基本单元，区划适当考虑地形地貌等因素，区分山丘区和平

原区。 

1.3 规范性引用文件 

《区域旱情等级》（GB/T 32135-2015） 

《干旱灾害等级标准》（SL 663-2014） 

2 干旱灾害致灾调查与评估 

2.1 调查目标与范围 

针对不同统计单元和受旱对象，开展干旱灾害致灾调查。调查各统计单元的干旱灾害背

景、历史干旱灾害以及抗旱工程和非工程措施等情况，进而分析不同地区干旱灾害危险性来

源、程度等，为干旱灾害风险评估及区划工作提供基础支撑，推进干旱灾害风险管理。 

2.2 调查原则 

一是真实可靠性。调查对象的信息必需真实反映干旱灾害致灾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

水利工程等情况，填报的信息须真实可靠。 

二是规范统一性。调查采取中央和地方分工协作、逐级审核的工作方式。地方各级要在

中央统一的技术路线和方法指导下，采用统一标准、统一要求、统一方法开展调查工作。 

三是充分利用现有成果。调查要充分利用已有成果，如现有统计年鉴资料、已有相关规

划设计资料等。对已有成果，满足要求的可直接引用，也可作为复核和调查评估的参考。 

2.3 调查技术路线 

首先，进行资料调查及整理。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分解调查任务，并负责

组织指导县级行政区开展实地调查和资料收集，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具体干旱灾害致灾

调查以及数据上报工作。 

其次，开展逐级上报、审核、汇总工作。由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本省调查信息录入。

以县级行政区为单位，按照统一的数据格式和技术要求填报普查表，并通过软件系统录入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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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信息，对调查信息进行整理、审核，并上报地市级、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省级水行政主

管部门对地市级和县级调查成果进行审核、汇总，并上报到水利部。 

最后，基于省级调查成果，进行全国调查数据汇总以及资料汇编、成果归档。 

2.4 调查任务与内容 

县级行政区干旱灾害致灾调查主要开展基础资料和灾害事件资料两类资料调查。 

（1）基础资料：2017-2020 年供用水调查表，主要调查水资源总量、地表水供水、地

下水供水，居民生活、生产等供用水资料（附表 1）。现状（2020 年）抗旱工程及非工程能

力调查表，主要调查蓄、引、提、调、灌区等抗旱水源工程防御能力，监测、预案、服务保

障等非工程措施防御能力（附表 2）。现状（2020 年）城镇水源情况，主要调查城镇水源构

成、现状供水是否存在问题以及应急备用水源现状（附表 3）。 

（2）灾害事件资料：2008-2020 年各次干旱灾害事件的发生时间、原因和范围，气象

水文情况，农业、城镇等受灾及损失情况，以及历年实施的抗旱措施、投入的人力物力、取

得的抗旱效果效益等（附表 4）。 

2.5 危险性评估 

基于以县级行政区为基本统计单元的干旱灾害致灾调查的基础上，开展干旱灾害危险性

评估。 

2.5.1评估内容与职责 

危险性是指造成旱灾的自然变异因素及其异常程度, 反映的是旱灾形成的自然背景。基

于致灾调查基础资料，水利部在全国范围开展以县级行政区为单元的干旱灾害危险性评估。 

2.5.2评估指标及等级确定 

与气象干旱的形成原因不同，干旱灾害是由一个地区天然水资源量的自然变异到一定程

度引起的，如果一个地区天然水资源条件不好，同时年际之间变化也较大，那么干旱灾害危

险性就较大。因此，危险性的评估综合考虑区域水资源量的禀赋条件与负异常状态。 

 

图 1 基于水资源量的危险性评估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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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危险性指数 DT 采用如下公式计算： 

norm normDT D W                            （公式 1） 

式中，Dnorm 和 Wnorm 分别为多年平均水资源量和水资源负异常指数归一化之后的数值，

α和 β分别为权重系数（可取 0.5），Dnorm 和 Wnorm 的计算方式如下： 

min
,

max min

i
norm i

W W
W

W W





                        （公式 2） 

 

max
,

max min

i
norm i

D D
D

D D





                        （公式 3） 

式中，Wi 和 Di 分别为第 i 个行政单元多年平均水资源量和水资源负异常指数，Wmax和

Wmin 分别为所有行政单元最大和最小多年平均水资源量，Dmax 和 Dmin 分别为所有行政单元

最大和最小水资源负异常指数；Dnorm,i 和 Wnorm,i 分别为第 i 个行政单元归一化之后的多年平

均水资源量和水资源负异常指数。 

其中，水资源负异常状态采用如下公式计算： 

D



                              （公式 4） 

式中，D 为水资源负异常系数，其值越大，说明枯水年份水资源量偏离正常状态的程度

越大，干旱危险性越高；σ 为枯水年水资源量相对于多年平均水资源量的标准差，μ 为多年

平均水资源量。其中，σ的计算公式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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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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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式 5） 

式中，n 为枯水年年数（50%及以上来水频率下的年份数），xi 为枯水年水资源量（50%

及以上来水频率下的水资源量）。 

由上述危险性指标公式得到所有县级行政区或团场的指标值，依据百分位法，将危险性

分成高、中高、中低、低 4 个等级。危险性等级划分标准见表 1。 

表 1 干旱灾害危险性等级划分标准 

危险性等级 低 中低 中高 高 

DT P≧0.6 0.4≦P<0.6 0.2≦P<0.4 P<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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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成果要求 

（1）调查表 

以省级行政区为单位，汇总提交《干旱灾害致灾调查表》，内容应包括县级行政区干旱

灾害致灾调查统计及汇总数据。 

需要填报提交的表格信息详见附录。附表成果应填写规范、完整；在汇入成果数据库之

前，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进行审核汇总。 

（2）报告 

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提交省级干旱致灾调查工作总结报告。 

水利部提交全国范围以县级行政区为评估单元的干旱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 

（3）图件 

水利部提交以县级行政区为单元的基于水资源量的干旱灾害危险性空间分布图。 

3 干旱灾害风险评估 

3.1 风险评估目标 

以县级行政区为单元开展干旱灾害风险评估，掌握不同干旱频率下的干旱灾害影响，进

而获得不同地区干旱灾害风险严重程度及其空间分布情况，有助于积极主动预防和应对风

险，切实推进干旱灾害风险管理进程。 

3.2 不同干旱频率下的水资源量计算 

基于全国第三次水资源调查评价 1956-2016 年的水资源量成果，以年水资源量为指标进

行水资源频率计算，得到县级行政区 5 年一遇（75%来水频率）、10 年一遇（90%来水频率）、

20 年一遇（95%来水频率）、50 年一遇（97%来水频率）、100 年一遇（99%来水频率）不同

干旱频率下的水资源量。  

3.3 不同干旱频率下的供水能力分析 

当供水水源工程有设计供水能力资料时，根据设计供水能力相关参数，计算出县级行政

区现状年 5 年一遇、10 年一遇、20 年一遇、50 年一遇、100 年一遇不同干旱频率下的供水

能力。 

当供水水源工程缺乏设计供水能力资料时，考虑水源类型、水源结构等因素，折算出县

级行政区现状年 5 年一遇、10 年一遇、20 年一遇、50 年一遇、100 年一遇不同干旱频率下

的供水能力。 

3.4 不同干旱频率下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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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基于 1990-2020 年旱情旱灾统计数据，逐年进行历史旱灾影响分析，进而通过典

型年法找出县级行政区不同频率下（5 年一遇、10 年一遇、20 年一遇、50 年一遇、100 年

一遇）的历史旱灾影响。其中农业旱灾影响主要选择农业因旱受灾率为指标，人饮困难情况

主要选择因旱人饮困难率为指标。指标计算方法如下： 

             （公式 6） 

式中， 为农业因旱受灾率，%； 为因旱受灾面积， ； 为农作物播种面积， 。 

             （公式 7） 

式中， 为因旱人饮困难率，%； 为因旱饮水困难人口； 为农村总人口。 

其二，考虑到随着水利工程建设，各地供水能力均有了较大提升，同一干旱频率下的影

响随之减轻，为此需要建立不同干旱频率下现状年旱灾影响与历史典型年旱灾影响之间的关

系。通过分析不同干旱频率下现状年供水与历史典型年供水能力的差异，确定干旱灾害影响

折算系数。 

其三，计算现状年不同频率下（5 年一遇、10 年一遇、20 年一遇、50 年一遇、100 年

一遇）的旱灾影响。结果如表 2、表 3 所示。 

表 2 现状年不同干旱频率下的农业旱灾影响 

农业受灾率 5 年一遇 10 年一遇 20 年一遇 50 年一遇 100 年一遇 

县 1      

……      

表 3 现状年不同干旱频率下的人饮困难情况 

因旱人饮困难率 5 年一遇 10 年一遇 20 年一遇 50 年一遇 100 年一遇 

县 1      

……      

3.5 干旱灾害风险等级确定 

3.5.1农业干旱灾害风险等级确定 

将全省各县级行政区现状年不同频率下（5 年一遇、10 年一遇、20 年一遇、50 年一遇、

100 年一遇）的农业受灾率分别作为样本，采用百分位数法，将农业干旱灾害风险等级划分

为高风险、中高风险、中风险、中低风险、低风险 5 个等级，见表 4。具体而言，将全省各

县级行政区某一干旱频率下的农业受灾率按其数值从小到大顺序排列，并按数据个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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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分。在第 个分界点上的数值，称为第 个百分位数。在第 个分界点到第 个分界点

之间的数据，称为处于第 个百分位数。百分位数计算公式如下： 

          （公式 8） 

式中， 为第 个百分位数；N 为总频次；L 为 所在组的下限；为 所在组的次数；

为小于 L 的累积次数； 为组距。 

表 4 农业干旱灾害风险等级划分标准 

风险等级 低 中低 中 中高 高 

百分位数 
     

3.5.2因旱人饮困难风险等级确定 

将全省各县级行政区现状年不同频率下（5 年一遇、10 年一遇、20 年一遇、50 年一遇、

100 年一遇）的因旱人饮困难率分别作为样本，采用百分位数法，将因旱人饮困难风险等级

划分为高风险、中高风险、中风险、中低风险、低风险 5 个等级。具体方法参见 3.5.1 节。 

3.5.3城镇干旱灾害风险等级确定 

结合本技术要求“附表 3  XX 省现状（2020 年）城镇水源情况调查表”，分析城镇是

否有双水源、应急备用水源等水源条件，进而确定城镇干旱灾害风险。依据城镇是否为两源

一备、两源、一源一备、一源稳定、一源不稳定等不同水源情况，将城镇干旱灾害风险等级

划分为高风险、中高风险、中风险、中低风险、低风险 5 个等级，参见表 5。 

表 5 城镇干旱灾害风险等级划分标准 

风险等级 低 中低 中 中高 高 

水源状况 两源一备 两源 一源一备 一源稳定 一源不稳定 

 

3.6 成果要求 

以省级行政区为单位，汇总编制提交《干旱灾害风险评估》技术报告。以纸质版和电子

版两种形式提交。 

4 干旱灾害风险区划 

4.1 风险区划目标 

开展干旱灾害风险区划工作，掌握不同区域农业、城镇、人饮等分类干旱灾害风险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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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综合风险情况等，为干旱灾害防治区划编制奠定基础，为提出不同区域风险应对措施等

提供科学依据。 

4.2 干旱灾害风险度计算 

计算各县级行政区单元的“风险度（R）”值，按以下公式计算： 

          （公式 9） 

式中，R 为农业干旱灾害风险度或因旱人饮困难风险度；pi为干旱频率（如：100 年一

遇时，pi取 0.01）；Li为该计算单元对应 pi的影响（农业受灾率或因旱人饮困难率）。 

 
图 2 风险度计算示意图（阴影部分面积即为 R） 

4.3 分类干旱灾害风险区划 

4.3.1农业干旱灾害风险区划 

以农业干旱灾害风险度为农业干旱灾害风险区划指标，划分为农业干旱灾害高风险区、

中高风险区、中风险区、中低风险区、低风险区。具体而言，将区域内风险度的最小值和最

大值进行 5 等分，则等分间距可以表示为： 

ΔR=（Rmax- Rmin）/5                     （公式 10） 

式中，ΔR 为区域内风险度等分间距；Rmax为区域内风险度的最大值；Rmin 为区域内风

险度的最小值。 

令 R1= Rmin+ΔR、R2= Rmin+2ΔR、R3= Rmin+3ΔR、R4= Rmin+4ΔR，当 R4 R Rmax时，判

断为高风险区；当 R3 R<R4时，判断为中高风险区；当 R2 R<R3 时，判断为中风险区；当

R1 R<R2时，判断为中低风险区；当 Rmin R<R1 时，判断为低风险区，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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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农业干旱灾害风险区划标准 

风险度 Rmin R<R1 R1 R<R2 R2 R<R3 R3 R<R4 R4 R Rmax 

风险区划 低风险区 中低风险区 中风险区 中高风险区 高风险区 

4.3.2因旱人饮困难风险区划 

以因旱人饮困难风险度为因旱人饮困难风险区划指标，划分为因旱人饮困难高风险区、

中高风险区、中风险区、中低风险区、低风险区。因旱人饮困难风险区划标准确定方法参见

4.3.1 节。 

4.3.3城镇干旱灾害风险区划 

根据 3.5.3 节城镇干旱灾害风险评估结果，绘制城镇干旱灾害风险区划。 

4.4 干旱灾害综合风险区划 

综合考虑农业、人饮、城镇的风险等级，按照最不利原则确定综合风险等级，即，有一

项风险等级为高则判断综合风险等级为高，否则有一项风险等级为中高则判断综合风险等级

为中高，否则有一项风险等级为中则判断综合风险等级为中，否则有一项风险等级为中低则

判断综合风险等级为中低，所有项风险等级为低则判断综合风险等级为低。在此基础上，按

照聚类分析等技术绘制干旱灾害综合风险区划。 

4.5 成果要求 

（1）编制提交《干旱灾害风险区划》技术报告。 

（2）分类干旱灾害风险区划，包括农业干旱灾害风险区划、因旱人饮困难风险区划和

城镇干旱灾害风险区划。 

（3）干旱灾害综合风险区划图表。 

 

5 干旱灾害防治区划 

5.1 防治区划目标 

开展干旱灾害防治区划工作，为区域防灾减灾战略及规划制定、蓄引提调等水利工程布

局、社会经济发展规模及结构调整、国家抗旱投入方向等提供科学依据。 

5.2 干旱灾害防治一级区划 

一级区划主要考虑历史干旱灾害影响的类型和特点，依据农业受旱情况、因旱人饮困难、

历史特大干旱情况等对各县级行政单元进行分析，得到干旱灾害易发地区分布图，通过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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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各类特征县，按旱情旱灾的严重程度，将全国县级行政区划分为严重受旱县、主要受旱

县、一般受旱县和非受旱县。 

5.3 干旱灾害防治二级区划 

在一级区划的基础上，二级区划主要考虑干旱灾害风险区划成果和抗旱减灾能力等级评

估结果，划分为防治区划二级区，见表 7。如干旱灾害风险等级高，抗旱减灾能力低，该区

为重点防治区，命名为干旱灾害风险高、抗旱减灾能力低、重点防治区。如干旱灾害风险等

级中低，抗旱减灾能力高，该区为一般防治区，命名为干旱灾害风险中低、抗旱减灾能力高、

一般防治区。 

表 7 干旱灾害防治区划二级区划表 

抗旱减灾 

能力等级 

干旱灾害 

风险等级 

低 中低 中 中高 高 

低 一般防治 一般防治 一般防治 一般防治 一般防治 

中低 一般防治 一般防治 一般防治 一般防治 一般防治 

中 中等防治 中等防治 中等防治 一般防治 一般防治 

中高 重点防治 重点防治 中等防治 中等防治 中等防治 

高 重点防治 重点防治 重点防治 中等防治 中等防治 

抗旱减灾能力等级评估主要考虑不同干旱频率下的供水能力。将现状年不同干旱频率下

（5 年一遇、10 年一遇、20 年一遇、50 年一遇）的供水能力能否满足现状需水情况作为评

价标准：如可以满足 50 年一遇以上干旱频率下的供水，则其抗旱减灾能力等级判断为高；

如可以满足 20 年一遇以上干旱频率下的供水，则其抗旱减灾能力等级判断为中高；如可以

满足 10 年一遇以上干旱频率下的供水，则其抗旱减灾能力等级判断为中；如可以满足 5 年

一遇以上干旱频率下的供水，则其抗旱减灾能力等级判断为中低；如不能满足 5 年一遇以上

干旱频率下的供水，则其抗旱减灾能力等级判断为低。 

5.4 干旱灾害防治措施建议 

从自然、工程、管理三个方面进行干旱灾害风险源分析，其中自然因素主要考虑气候特

征、地形地貌、水文水资源等自然条件，工程因素主要考虑蓄引提调及应急备用水源等不同

供水工程的规模、结构、布局，管理因素主要考虑经济社会布局和抗旱非工程措施等，确定

各县级行政区的干旱灾害风险源。进而提出不同区域的干旱灾害防治措施建议，主要包括现

有工程挖潜、蓄引提调工程建设、产业结构调整、非工程措施建设完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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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成果要求 

（1）编制提交《干旱灾害防治区划》技术报告。 

（2）干旱灾害防治一级区划成果图表和干旱灾害防治二级区划成果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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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调查表格式样 

附表 1  XX 省 2017-2020 年供用水情况调查表 

县级行政

区 

行政

区代

码 

年份 

水资

源总

量 

（万

m
3
） 

实际供水量 (万 m3) 实际用水量(万 m3) 

地表水 

地下

水 

其它

水源 
合计 

居民生活 生产 

生态

环境

用水 

合计 蓄水

工程 

引提

水工

程 

调水

工程 
农村 城镇 农业 工业 

建筑

业及 

第三

产业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县(区、市)   

2017                             

                              

2020                             

：                                 

地(市)小计   

2017                             

：                             

2020                             

：                                 

全省合计   

2017                             

：                             

2020                             

 

备注： 

 1、按县级行政区和地级行政区分别填报 2017 年以来的实际供、用水量。 

 2、供水量按地表水源供水量、地下水源供水量和其它水源供水量三种类型分别统计。 

 3、地表水源供水量按蓄、引提、调三种形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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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地下水源供水量指水井工程的开采量。 

 5、其它水源包括集雨工程、污水处理再利用、微咸水利用、海水利用。 

 6、用水量按居民生活用水、生产用水和生态环境用水三大类分别进行统计。 

 7、表格为系列数据调查表，调查时段 2017-2020 年。 

指标解释 

【水资源总量】指当地降水形成的地表和地下产水总量，即地表径流量与降水入渗补给量之和。 

【总供水量】指各种水源为用水户提供的包括输水损失在内的毛水量。按照地表水源、地下水源和其它水源分别统计。 

【地表水供水量】指地表水体工程的取水量，按蓄、引提、调三种形式统计。从水库、塘坝中引水或提水，均属蓄水工程供水量；引提水是

指从河道或湖泊中自流引水的工程供水量以及利用扬水站从河道或湖泊中直接取水的水量；跨流域调水指水资源一级区或独立流域之间的跨流域

调配水量，不包括在蓄、引、提水量中。 

【地下水供水量】指水井工程的开采量。 

【其它水源供水量】包括污水处理再利用、集雨工程、海水淡化等水源工程的供水量。对利用未经处理的污水和海水的直接利用量也需调查

统计，但要求单列，不计入总供水量中。 

【用水总量】指各类用水户取用的包括输水损失在内的毛水量。 

【居民生活用水量】包括城镇生活用水和农村生活用水。 

【农业生产用水量】包括农田灌溉用水、林果地灌溉用水、草地灌溉用水、鱼塘补水和畜禽用水。 

【工业生产用水量】指一般工业用水量和火（核）电工业用水量。 

【建筑业及第三产业用水量】建筑业及第三产业的总用水量。第三产业用水量指服务业、商饮业、货运邮电业等行业的用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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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XX 省现状（2020 年）抗旱工程及非工程能力调查表 

县级行政

区 

行

政

区

代

码 

蓄水工程 引提水工程 调水工程 水井工程 
抗旱应急（备用）水

源工程 

抗旱服务组织 

县级

抗旱

预案 

抗

旱

物

资

库 

土壤

墒情

站数

量 

数

量 

总库

容 

现状供

水能力 

数

量 

现状供

水能力 

数

量 

现状供

水能力 

水

井

数 

现状

供水

能力 

县级

服务

组织 

人

数 

应急抗旱能

力 

农村供

水能力    

城

镇      

供

水

能

力      

总

供

水

能

力 

机动

浇地

能力 

应急

送水

能力 
人

饮 

灌

溉 

单位 座 万 m3 万 m3 处 万 m3 处 万 m3 眼 万 m3 
万
m3 

万
m3 

万
m3 

万
m3 

有√ 人 
亩/

天 

吨/

次 
有√ 有√ 个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县（市、

区） 
                                          

：                                           

地(市)小

计 
                                          

：                                           

全省合计                                           

备注： 

1、按县级行政区和地级行政区分别统计。供水基础设施根据工程所在地填写。 

2、蓄水工程、引提水工程、调水工程、水井工程，指行政区内常规供水工程。 

3、地表水源工程分为蓄水工程、引提水工程和调水工程，应按供水系统分别统计。 

4、现状抗旱应急水源工程供水能力分别按城镇应急备用水源工程供水能力和农村抗旱应急水源工程供水能力填写。农村抗旱应急水源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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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供水量按人饮和灌溉分别填写。 

5、表格为现状数据调查表，调查年度为 2020 年。 

指标解释                   

【地表水源工程】分为蓄水工程、引提水工程和调水工程，应按供水系统分别统计，避免重复计算。 

【蓄水工程】指水库和塘坝（不包括专为引水、提水工程修建的调节水库）。 

【总库容】校核洪水位以下的水库容积称为总库容。是死库容、兴利库容和调洪库容（减掉和兴利库容重复部分）之总和。 

【现状供水能力】根据来水条件，供水工程系统在考虑工程状态变化和供水对象的需水要求以及相应的调度运用规划情况下所得到的与设计

供水能力具有相同保证率的供水量称之为现状供水能力。 

【引提水工程】指从河道、湖泊等地表水体自流引水的工程，以及利用扬水泵站从河道、湖泊等地表水体提水的工程（不包括从蓄水工程中

引提水的工程）。 

【调水工程】指水资源二级区或独立流域之间的跨流域调水工程，蓄、引、提工程中均不包括调水工程的配套工程。 

【抗旱应急（备用）水源工程供水能力】指现有抗旱应急备用水源工程的设计应急供水能力，按照城镇和农村分别填写。 

【抗旱服务组织】包括人员组成、机具或设备、应急送水能力和机动浇地能力等。 

【应急抗旱能力】本行政区内所有抗旱服务组织的应急抗旱能力，主要包括每天浇地能力和每次应急送水能力。应急送水能力指发生干旱时

临时解决群众饮水困难的最大日送水量。机动浇地能力是指发生干旱时机动抗旱设备的最大日浇灌面积。 

【抗旱预案】主要调查抗旱预案的编制情况。只统计正式发布实施的预案，编制中的不算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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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XX 省现状（2020 年）城镇水源情况调查表 

县级

行政

区 

行

政

区

代

码 

现状供水水源构成 现状供水情况 现状应急备用水源情况 

水源类型 供水格局 

是否存在

供水不足

情况 

是否存在地

表水挤占情

况 

是否存在地

下水超采情

况 

是否存在水

质不合格情

况 

是否有应

急备用水

源 

应急供水能

力是否满足

需求 

地表水 地下水 
其

他

水

源 

多水

源供

水 

双水

源供

水 

单水

源供

水 

蓄

水

工

程 

引提

水工

程 

调

水

工

程 

浅层

地下

水 

深层

地下

水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县

（市、

区） 

                                

：                                 

备注： 

1、填报各县级行政区城区供水情况，填报范围为城镇集中供水管网能覆盖的城区范围，以城关镇为主。 

2、水源类型，填报该县城区供水水源所属的类型，如水源为水库供水，则在蓄水工程栏下填写“Y”，如为水库和浅层地下水供水，则

在蓄水工程和浅层地下水栏下均填报“Y” 

3、供水格局，在多水源供水、双水源供水、单水源供水中选择一栏填写“Y”，一个县城区仅能选择一个。多水源、双水源供水中的水

源指的是相互独立的水源，如一个县城区的供水水源为同一河流上的水库和引提水供给，则该县城区为单水源供水，在单水源供水栏下填报“Y”。 

4、现状供水情况，是否存在相关问题，是，则在相应栏目下填报“Y”；否，则在相应栏目下填报“N”。 

5、现状应急备用水源情况，是，在相应栏目下填报“Y”；否，在相应栏目下填报“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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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XX 省 2008～2020 年旱情及旱灾损失调查表 

行政区 

行

政

区

代

码 

年份 

农作

物播

种面

积 

有

效

灌

溉

面

积 

实

际

灌

溉

面

积 

粮

食

产

量 

农

村

人

口 

农业 城镇 
牧

业 

抗旱投

入 
农业抗旱效益 

旱

情

发

生

时

间 

受

旱

面

积 

受

灾

面

积 

成

灾

面

积 

绝

收

面

积 

因旱

饮水

困难

人口 

因旱

粮食

损失

量 

农业

直接

经济

损失 

因旱

减少

供水

量 

影

响

人

口 

影响

工业

增加

值 

草

场

受

旱

面

积 

人

数 

资

金 

抗

旱

灌

溉

面

积

        

解决

临时

饮水

困难

人口 

减

少

农

业

经

济

损

失 

减

少

粮

食

损

失 

千公

顷 

千

公

顷 

千

公

顷 

万
kg 

万

人 
月 千公顷 万人 万 kg 万元 

万
m3 

万

人 
万元 

千

公

顷 

万

人

次 

万

元 

千

公

顷 

万人 
万

元 
万
kg 

1 2 3 4 5 6 7 8 9 
1

0 

1

1 

1

2 

1

3 
14 15 16 17 

1

8 
19 20 21 22 

2

3 
24 25  

县(区、

市) 
  

2008                               

：                               

2020                                       

：   ：                                       

地(市)

小计 
  

2008                                       

：                                       

2020                                       

：   ：                            

全省合

计 
  

2008                            

：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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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旱情发生时间”是指旱情开始至结束的时间段，填写开始月份～结束月份，如旱情从 3 月开始至 5 月结束，同年 7 月又开始至 8 月结

束，可填写“3～5”，“7～8”。 

2、受旱、受灾、成灾和绝收面积应为各地(市)防办上报省防办的数据。 

3、农业直接经济损失包括粮食因旱减产值、经济作物减产值和林、渔业、牲畜经济损失值。 

4、因旱粮食损失量是受旱当年的粮食产量与前 3 年粮食产量的平均值相比后的减少量。 

5、牧业旱灾影响以草场受旱面积来统计。 

6、抗旱投入分为人员投入及资金投入，其中资金投入由中央级、地方级和群众自筹构成。 

7、农业抗旱效益包括解决临时饮水困难人口及牲畜数量，农业挽回粮食因旱损失。 

8、表格为长系列数据调查表，调查时段 2008-2020 年，对于没有发生旱情及旱灾的年份，相应数据填“0”，不能为空。 

指标解释 

【播种面积】指农业生产经营者应在日历年度内收获农作物在全部土地（耕地或非耕地）上的播种或移植面积。凡是本年内收获的农作物，

无论是本年还是上年播种，都算为播种面积，但不包括本年播种，下年收获的农作物面积。 

【有效灌溉面积】指具有一定的水源，地块比较平整，灌溉工程或设备已经配套，在一般年景下能够进行正常灌溉的耕地面积。在一般情况

下，耕地灌溉面积应等于灌溉工程或设备已经配套，能够进行正常灌溉的水田和水浇地面积之和。它是反映我国农田水利建设的重要指标。 

【粮食产量】包含谷物、豆类和薯类。 

【农村人口】指农村常住人口。 

【受旱面积】由于降水少、河川径流及其它水源短缺，致使农作物正常生长受到影响的耕地面积。同一块耕地一季作物多次受旱，只计最严

重的一次；同一块耕地本年度内多季作物受旱，统计各季作物的受旱面积之和。 

【受灾面积】在作物累计受旱面积中，因旱造成作物产量比正常年产量减产一成及以上的面积。同一块耕地多季作物受灾，统计各季作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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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灾面积之和。作物受灾面积中包含成灾面积，成灾面积中包含绝收面积。 

【成灾面积】在受灾面积中，因旱造成作物产量比正常年产量减产三成及以上的面积。 

【绝收面积】在成灾面积中，因旱造成作物产量比正常年产量减产八成及以上的面积。 

【因旱临时饮水困难人口】本年度因干旱缺水造成的农村居民饮水困难累计值。本年度内同一人多次因旱发生饮水困难只算一人，以实际发

生饮水困难的人口为准，包括常住与非常住的农村人口。 

【因旱粮食损失量】当年因旱减收的粮食产量。即与正常年相比因旱减收的粮食数量。 

【农业直接经济损失】因干旱灾害造成农业直接经济损失的总和。 

【因旱减少供水量】该统计年度内城镇因旱造成的缺水总量，可通过缺水天数乘以相应的日缺水量来计算。 

【影响人口】自发生干旱开始，受定时、定量、减压等限水措施影响的城镇人口数量最大值，以实际受到影响的人口为准，包括常住与非常

住的城镇人口。 

【影响工业增加值】统计时段内城镇因干旱缺水造成的工业损失，可通过供水正常情况下工业产值减去干旱缺水情况下工业产值来测算。也

可用因旱减少供水量除以工业用水定额来测算。 

【草场受旱面积】牧区因降水不足影响牧草正常生长的草场面积。 

【抗旱投入人数】统计时段内投入抗旱人数的最大值。 

【抗旱投入资金】本年度以来各级财政拨款和群众投入抗旱的资金累计数量，不包括群众投劳折算资金。 

【抗旱灌溉面积】本年度以来实际完成的抗旱浇地面积累计数。同一块耕地一季作物抗旱浇灌多次，统计时只计一次。 

【解决临时饮水困难人口】本年度以来，针对已经发生因旱饮水困难的人，通过采取临时性抗旱应急措施解决的饮水困难人数。多次解决的

同一人的饮水困难，只算一人。 

【抗旱减少农业经济损失】采取抗旱措施后，与不采取抗旱措施相比减少损失的农业经济产值。 

【抗旱减少粮食损失】采取抗旱措施后，与不采取抗旱措施相比减少损失的粮食产量。 


